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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批复计划的部分由区统筹解决，批复计划之内的投资总额据

实按规定比例承担。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自批复之日起不超过

24 个月。

请你区严格按照批复内容实施，根据本市农田建设项目和

资金管理规定，落实项目建设和管理要求，确保项目早日建成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：1. 松江区泗泾镇祥泽村粮田建设项目投资明细表

2. 松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粮田建设项目投资

明细表

3. 松江区新桥镇马汤村（二期）粮田建设项目投资

明细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2 年 11 月 16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